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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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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青鸟华光 编号：

2015-092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本次重大资产置出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 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置出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所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

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该重组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名词

本报告书 指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 指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青鸟华光、公司、本公司、上市

公司、发行人

指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076）

东方国兴 指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大青鸟 指 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

康欣新材 指

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原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李洁家族 指

李洁、周晓璐、李汉华、郭志先组成的家族，郭志先、李汉华系夫妻关

系，李洁、周晓璐系夫妻关系，李洁系郭志先、李汉华之子

交易对方 指

康欣新材全体股东，包括李洁家族以及其他21名自然人、14家投资机

构

标的资产、置入资产、拟购买

资产

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康欣新材全体股东所持有的经审计、评估确认

的康欣新材100%股权

置出资产 指

除上市公司无法剥离之应交税费、 应付职工薪酬等负债及与之对等

现金外全部资产、负债

本次交易 指

青鸟华光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康

欣新材100%的股份，并且拟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重组、 本次资产重组、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青鸟华光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李洁等25名自然人和

14家机构所持有的康欣新材100%股份，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增发股

份事宜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青鸟华光向康欣新材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各自持有的康欣新材

全部股权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指

青鸟华光拟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10.00

亿元配套资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青鸟华光、东方国兴与康欣新材全体股东签署的《潍坊北大青鸟华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青鸟华光与李洁家族签署的《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青鸟华光、东方国兴与康欣新材全体股东签署的《潍坊北大青鸟华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青鸟华光与全体交易对方签署的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青鸟华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

定价基准日 指 青鸟华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资产交割日 指

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对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进行交割的

日期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的全部期间

交易对方之其他21名自然人 指

李文甫、田三红、蔡鉴、朱一波、杨燕冰、杨其礼、李宏清、申燕、周正、

葛亚君、王甫、叶英、李刚、操喜姣、许望生、张傲、刘雯婧、林启龙、马

刚、刘健、吉彦平

交易对方之14家投资机构 指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武汉华汇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基石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国林投

资（北京）有限公司、襄阳博润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楚商

先锋（武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武汉光谷生物城华岭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科华银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弘湾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远东控股 指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峰基石 指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华汇 指 武汉华汇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基石 指 芜湖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方国润 指 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华商盈通 指 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原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博润 指 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常州博润 指 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国林投资 指 国林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襄阳博润 指 襄阳博润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楚商先锋 指 楚商先锋（武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华岭基金 指 武汉光谷生物城华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科华银赛 指 科华银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弘湾资本 指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康欣易 指 置出资产承接方北京康欣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特定对象 指 青鸟华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申万宏源、独立财务顾问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瑞华、验资机构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银律所、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中企华、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众联、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指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 指 青鸟华光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青鸟华光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青鸟华光监事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首发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扣非净利润 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章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一）青鸟华光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年4月28日，青鸟华光第三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职工安置方案；

2015年5月14日，青鸟华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5年6月4日，青鸟华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5年6月23日，青鸟华光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5年9月16日，青鸟华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青鸟华光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情况

2015年9月23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81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5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5]2389号《关于核准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李洁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对青鸟华光本次重组事项予以核

准，并核准青鸟华光向康欣新材39名股东共发行557,740,338股股份购买资产，核准青鸟华光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61,812,29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权登记情况

2015年12月1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 16020011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2月1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96.91元，扣除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费用19,070,987.7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80,929,009.12元（大写：玖亿捌仟零玖

拾贰万玖仟零玖元壹角贰分）。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110,987,791元（大写：壹亿壹仟零玖拾捌万柒仟

柒佰玖拾壹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869,941,218.12元（大写：捌亿陆仟玖佰玖拾肆万壹

仟贰佰壹拾捌元壹角贰分）。 截止到2015年12月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1元。

3、发行数量：110,987,791股。

4、发行价格：9.01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询价

方式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100%。 发行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最终发行价格将通过询价方式确定。 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5月14日），其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即6.18元/股，即本次发行价格定为不低于6.18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9.01元/股元/股，为发行底价

的145.79%和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87.73%。

5、 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96.91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19,070,

987.79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980,929,009.12元。本次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康欣新材在建的年产27.5万立方米

COSB� 项目以及年产20万立方米新型集装箱底板项目建设、 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30%）等。

6、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公司将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

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独立财务顾问、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

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7、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本次向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获配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

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申购与配售情况

（一）申购报价情况

截至2015年11月25日上午12:00时，共有23家认购对象反馈了《申购报价单》及附件清单。 其余投资者

未在规定时限内做出书面回复，视同放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23家《申购报价单》均有效，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

了统一的簿记建档。 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元/股） 认购金额(元)

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151,800,000.00

10.18 152,700,000.00

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0.37 100,000,000.00

3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6 100,000,000.00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2 102,199,920.00

8.88 102,199,920.00

5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 101,000,000.00

9.1 145,600,000.00

6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2 100,000,003.04

7.12 150,000,001.92

7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4 100,000,001.20

9.1 150,000,004.70

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99,999,997.58

8.65 199,999,997.55

9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88 110,005,440.00

8.48 110,002,560.00

10 西藏润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6 100,018,000.00

11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51 161,690,000.00

12 张怀斌

8.25 100,072,500.00

6.25 130,000,000.00

13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 200,000,000.00

1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150,000,000.00

15 北京众和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 100,000,000.00

16

太平洋证券红珊瑚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7.77 100,000,001.01

17 百荣明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7.5 200,000,000.00

18 任蕾桦

7.5 100,000,005.00

7.4 100,000,003.60

19 华安基金有限公司 7.5 100,000,000.00

20 创金合信管理有限公司 7.3 102,200,000.00

21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8 112,999,995.98

22 刘俊

7 100,000,000.00

6.2 200,000,000.00

23 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6.49 199,999,993.60

6.18 199,999,996.62

合计 3,167,413,362.81

参与认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清单，其申购价格、申

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二）定价和配售过程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定价方式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即6.18元/股）上向目标投

资者进行询价，并对全部报价进行簿记建档后，将全部认购对象的有效申购价格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以不超过十名认购对象有效申购股数总和不超过161,812,297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000,000.00元的

最高价格为发行价格；若认购对象不足十名，其全部有效申购金额相加不足1,000,000,000.00元且有效申购

股数总和不超过161,812,297股，则在将所有有效申购价格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后，最后一名认购对象

的申购价格即为发行价格。 配售的认购优先原则，依次按申购价格优先、申购数量优先的原则来确定发行

对象。 对于申购价格、认购金额均相同的认购对象，按照其认购金额进行比例配售。

根据上述原则和簿记建档的情况，发行人最终确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9.01元/股）和各发行对象

的配售数量，具体如下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

（股）

股款总额（元）

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947,835 152,699,993.35

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99,999,998.79

3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99,999,998.79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1 11,342,943 102,199,916.43

5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159,822 145,599,996.22

6 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99,999,998.79

7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648,169 150,000,002.69

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592,685 149,500,091.85

合计 110,987,791 999,999,996.91

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优先原则，

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 经核

查，最终获配投资者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亦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

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国寿安保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

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上述机构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01：419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平安大华增利2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的股

票。

2、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顾建国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京路8号633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资产浦发银行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

本次发行的股票。

3、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58800.0000万

法定代表人：刘慧敏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06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国寿安保－鑫源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

的股票。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8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业务。 股票期权做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国信证券与深圳方略德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的股票收益互换交易项

目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的股票。

5、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文正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红土创新红人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的股票。

6、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7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

行的股票。

7、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齐亮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17层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

发行的股票。

8、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18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330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

本次发行的股票。

（二）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发行对象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若发行人未来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可能进行重大交易，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

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4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电话：010-88085939

传真：010-88085256

项目联系人：李强、叶华

二、法律顾问：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东区A座31层

联系电话：010-5869� 8899

传真：010-5869� 9666

项目联系人：刘广斌、李小海、叶敏开

三、验资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联系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 � � �项目联系人：宁轲、孟昭峰

第二章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1月19日（发送《认购邀请书》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总股本为923,276,338股，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1 李洁 220,429,643 23.87%

2 东方国兴 34,138,850 3.70%

3 田三红 30,974,353 3.35%

4 李文甫 25,619,539 2.77%

5 郭志先 25,583,469 2.77%

6 远东控股 22,309,614 2.42%

7 珠峰基石 22,309,614 2.42%

8 周晓璐 20,065,994 2.17%

9 武汉华汇 19,520,912 2.11%

10 李汉华 15,810,386 1.71%

合计 436,762,374 47.3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7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为1,034,264,129股，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1 李洁 220,429,643 21.31%

2 东方国兴 34,138,850 3.30%

3 田三红 30,974,353 2.99%

4 李文甫 25,619,539 2.48%

5 郭志先 25,583,469 2.47%

6 远东控股 22,309,614 2.16%

6 珠峰基石 22,309,614 2.16%

8 周晓璐 20,065,994 1.94%

9 武汉华汇 19,520,912 1.89%

10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947,835 1.64%

合计 437,899,823 42.3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923,276,338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034,264,129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完成前 本次重组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365,536,000 39.59% 365,536,000 35.34%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557,740,338 60.41% 668,728,129 64.66%

合计 923,276,338 100.00% 1,034,264,129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李洁家族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本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增

强，本公司后续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得到有力保障。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不会对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本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本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将增加与发行数量等量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而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其他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 但是上述变化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

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优化本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更为顺利地实施本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不会因此产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第三章 独立财务顾问、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报告中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 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 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律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在其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的法律

意见书中认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和

《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各发行对象所获

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的私募基金已依法办理完毕备案手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

的法律程序，尚需办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以及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 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 ”

第四章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主办人：李强 叶华

独立财务顾问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

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的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因所引

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 李 炬 刘广斌

李小海 叶敏开

年 月 日

三、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

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的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五章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青鸟华光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组报告书；

2、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4、其他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重要文件。

5、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签章页）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600076

股票简称：青鸟华光 编号：

2015-091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947,835 12个月

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12个月

3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12个月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1 11,342,943 12个月

5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159,822 12个月

6 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12个月

7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648,169 12个月

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592,685 12个月

合计 110,987,791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开始计算。

3、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青鸟华光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决议，青鸟华光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重组

报告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资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三项交易组成，其中，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构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部分，如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政府部

门的批准），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配套募集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

件，其成功与否并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1、重大资产置换

青鸟华光以其除无法剥离之应交税费、应付职工薪酬等负债及与之对等现金外全部资产、负债与康欣新

材股东所持康欣新材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17,979.19万元，置入

资产的评估价值为347,045.99万元。 置换完成后，康欣新材股东或其指定公司承接置出资产的全部权利和义

务，青鸟华光拥有置入资产康欣新材100%股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青鸟华光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康欣新材全体股东购买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发行股份

的定价基准日为青鸟华光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5.90�元/股，即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120�个交易日均价的90%。上述发行价格已经青鸟华光股东大会批准。本次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置换后

的差额为329,066.80万元。据此计算，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557,740,338股，拟购买的资产折股数不

足一股的余额计入青鸟华光的资本公积。 青鸟华光向康欣新材各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青鸟华光股份数（股）

李洁 220,429,643

周晓璐 20,065,994

郭志先 25,583,469

李汉华 15,810,386

李文甫 25,619,539

田三红 30,974,353

远东控股 22,309,614

珠峰基石 22,309,614

武汉华汇 19,520,912

蔡鉴 15,779,411

芜湖基石 14,724,345

东方国润 11,527,846

朱一波 10,773,687

杨燕冰 8,923,845

杨其礼 8,457,345

华商盈通 7,585,269

李宏清 5,386,844

申燕 5,386,844

周正 5,386,844

杭州博润 4,461,923

常州博润 4,461,923

国林投资 3,878,529

葛亚君 2,558,750

王甫 2,389,065

襄阳博润 2,230,961

叶英 1,993,132

李刚 1,669,921

操喜姣 1,616,053

许望生 1,616,053

张傲 1,616,053

刘雯婧 1,481,383

林启龙 1,373,645

马刚 1,346,711

刘健 11,154,807

楚商先锋 5,535,885

武汉光谷 2,767,943

科华银赛 2,767,943

弘湾资本 5,535,885

吉彦平 727,969

合计 557,740,338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青鸟华光将拥有康欣新材100%的股份，康欣新材成为

青鸟华光全资子公司。

3、募集配套资金

青鸟华光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 低于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拟用于康欣新材在建的年产27.5万

m3COSB项目以及年产20万m3新型集装箱底板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30%）以

及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等相关交易税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即不低于6.18元

/股，最终发行价格以询价方式确定。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发行股

份数量为161,812,297股。 当出现用于在建项目的配套募集资金未募集到位的情形时，则通过银行借款或自

有资金以及其他方式筹资满足在建项目资金需求。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则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上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其成功与否并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1、青鸟华光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年4月28日，青鸟华光第三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职工安置方案；

2015年5月14日，青鸟华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5年6月4日，青鸟华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5年6月23日，青鸟华光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5年9月16日，青鸟华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青鸟华光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2、康欣新材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年4月18日，康欣新材2014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

2015年5月17日，康欣新材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同意青鸟华光与康欣

新材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康欣新材的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7日，康欣新材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5年10月11日，康欣新材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康欣新材名称变更为“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2015年11月3日，康欣新材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为青鸟华

光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康欣新材全体股东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青鸟华光；股权转让后，康欣新材类

型变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3、交易对方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年4月，国林投资、远东控股、华商盈通、弘湾资本、科华银赛五家公司的股东会批准了本次重组的相

关议案。

2015年4月，东方国润、珠峰基石、芜湖基石、杭州博润、常州博润、襄阳博润、武汉华汇、楚商先锋、武汉光

谷九家合伙企业的投资委员会决议批准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4、其他有关单位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2015年9月23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81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5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5]2389号《关于核准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李洁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对青鸟华光本次重组事项予以核

准，并核准青鸟华光向康欣新材39名股东共发行557,740,338股股份购买资产，核准青鸟华光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61,812,29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二）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1元。

3、发行数量：110,987,791股。

4、发行价格：9.01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询价

方式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100%。 发行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最终发行价格将通过询价方式确定。 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5月14日），其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即6.18元/股，即本次发行价格定为不低于6.18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9.01元/股元/股，为发行底价的

145.79%和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87.73%。

5、 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96.91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19,070,

987.79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980,929,009.12元。本次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康欣新材在建的年产27.5万立方米

COSB� 项目以及年产20万立方米新型集装箱底板项目建设、 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30%）等。

6、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公司将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

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独立财务顾问、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

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7、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本次向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获配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

得转让。

（四）验资情况

2015年12月1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 16020011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2月1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96.91元，扣除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费用19,070,987.7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80,929,009.12元（大写：玖亿捌仟零玖

拾贰万玖仟零玖元壹角贰分）。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110,987,791元（大写：壹亿壹仟零玖拾捌万柒仟

柒佰玖拾壹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869,941,218.12元（大写：捌亿陆仟玖佰玖拾肆万壹

仟贰佰壹拾捌元壹角贰分）。

（五）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截止到2015年12月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六）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七）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报告中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 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 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律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在其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的见证法律意见书中认

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和《申购报价

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发行认购对象中的私募基金已依法办理完毕备案手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尚需办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以及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 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947,835 12个月

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12个月

3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12个月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1 11,342,943 12个月

5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159,822 12个月

6 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01 11,098,779 12个月

7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648,169 12个月

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1 16,592,685 12个月

合计 110,987,791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01：419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平安大华增利2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的股

票。

2、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顾建国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京路8号633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资产浦发银行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

本次发行的股票。

3、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58800.0000万

法定代表人：刘慧敏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06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国寿安保－鑫源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

的股票。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8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业务。 股票期权做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国信证券与深圳方略德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的股票收益互换交易项

目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的股票。

5、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文正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红土创新红人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行的股票。

6、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7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第一创业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发

行的股票。

7、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齐亮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17层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青鸟华光本次

发行的股票。

8、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18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330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青鸟华光

本次发行的股票。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1月19日（发送《认购邀请书》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总股本为923,276,338股，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1 李洁 220,429,643 23.87%

2 东方国兴 34,138,850 3.70%

3 田三红 30,974,353 3.35%

4 李文甫 25,619,539 2.77%

5 郭志先 25,583,469 2.77%

6 远东控股 22,309,614 2.42%

7 珠峰基石 22,309,614 2.42%

8 周晓璐 20,065,994 2.17%

9 武汉华汇 19,520,912 2.11%

10 李汉华 15,810,386 1.71%

合计 436,762,374 47.3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7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为1,034,264,129股，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1 李洁 220,429,643 21.31%

2 东方国兴 34,138,850 3.30%

3 田三红 30,974,353 2.99%

4 李文甫 25,619,539 2.48%

5 郭志先 25,583,469 2.47%

6 远东控股 22,309,614 2.16%

6 珠峰基石 22,309,614 2.16%

8 周晓璐 20,065,994 1.94%

9 武汉华汇 19,520,912 1.89%

10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947,835 1.64%

合计 437,899,823 42.34%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923,276,338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034,264,129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完成前 本次重组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365,536,000 39.59% 365,536,000 35.34%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557,740,338 60.41% 668,728,129 64.66%

合计 923,276,338 100.00% 1,034,264,129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李洁家族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本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增

强，本公司后续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得到有力保障。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不会对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本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本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将增加与发行数量等量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而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其他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 但是上述变化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

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优化本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更为顺利地实施本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化。

（五）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不会因此产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

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4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电话：010-88085939

传真：010-88085256

项目联系人：李强、叶华

（二）法律顾问：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东区A座31层

联系电话：010-5869� 8899

传真：010-5869� 9666

项目联系人：刘广斌、李小海、叶敏开

（三）验资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联系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项目联系人：宁轲、孟昭峰

七、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青鸟华光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组报告书；

2、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4、其他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重要文件。

5、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8日


